附件4
收  款  收  据

（参考样例）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    今收到    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
 2024年度/2025年度深圳市质量品牌领域专项资金XXXXX资助资金
金额（大写）  佰  拾  万  仟  佰  拾  元  角  分

￥                 收款单位（财务专用章） 

核准      会计      记帐      出纳      经手人
说   明：“2024年度/2025年度深圳市质量品牌领域专项资金XXXXX资助资金”中XXXXX为具体的事项名称（见附件1、2，申报系统内可查询确认），如：2024年度深圳市质量品牌领域专项资金质量攻关及创新子项目资助资金、2025年度深圳市质量品牌领域专项资金特色品牌培育项目资助资金。
注意事项：1.收款收据请开具正式的收款收据，加盖财务专用章。（不可直接打印此收据模板填写盖章。）

2.单位有多个拟资助项目的，请按项目分别开票，即每一个项目分别开具一张收款收据。

3.以联合体形式申报项目的，按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项资金项目资助合同规定，将资助资金拨付至项目主导单位。

4.若公示后有单位放弃接受资助的，需要提供该单位的放弃声明并加盖公章。

5.单位名称发生变更的（单位名称与申报时不一致），需要开具有效的单位名称变更证明，并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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